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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第 4次研商會議 

壹、會議時間：110年 7月 28日（星期三）下午 2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本署 601會議室（視訊會議） 

參、主持人：林組長秉勳 

肆、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紀錄：喬維萱 

伍、報告事項：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進度。 

決定： 

一、考量本部業於本（110）年 2月 17日核定補助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經費，涉及經費核撥執行率，

請尚未辦理招標作業之直轄市、縣（市）政府積極趕辦，如

有執行困難或有須本部協助事項，請儘速向本署城鄉發展分

署提出，俾即時給予必要協助；其餘已辦理招標作業之直轄

市、縣（市）政府亦請按計畫時程積極辦理相關作業，倘達

撥款條件者，請儘速辦理申請核撥事宜，並請本署城鄉發展

分署按進度控管，如有進度未如預期者，應即時提醒直轄市、

縣（市）政府積極辦理。 

二、就個別直轄市、縣（市）政府後續辦理進度及處理方式，請

按下列各點辦理： 

（一）臺南市政府：請臺南市政府與議會溝通，並評估採替代措

施辦理招標事宜，以避免後續作業時程延宕；並請本署業

務單位協助提供案例供市府參考。 

（二）高雄市政府：請高雄市政府加速辦理決標及簽約作業，並

配合修正後續作業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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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竹縣政府：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經費核銷所需「收據」、

「契約」、「納入預算證明」均以直轄市、縣（市）政府

為限。 

（四）屏東縣政府：請屏東縣政府釐清補助款及配合款編列情形，

並請業務單位協助確認補助款經費核撥及配合款編列事

宜。 

（五）臺東縣政府：請臺東縣政府至遲應於 110年 12月 31日前

完成決標及簽約事宜，俾利補助費核撥事宜。 

陸、討論事項 

議題一：高雄市美濃區、宜蘭縣壯圍鄉及雲林縣古坑鄉等 3 地區示

範計畫後續辦理事項 

結論： 

本署後續將評估辦理宜蘭縣壯圍鄉及雲林縣古坑鄉示範

計畫，惟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推動仍應由直轄市、縣（市）政

府主導，倘辦理過程涉及中央跨部會協商，本署將適時協助

直轄市、縣（市）政府。 

議題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涉及產業、運輸及景觀之規劃方式 

子議題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涉及產業之規劃方式。 

結論： 

一、鄉村地區應評估產業之在地性、關連性及未來性等要素，核

實需求於適當區位設置，而非大規模開發，應以當地特色產

業發展為主。 

二、請本署委託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之規劃團隊於手

冊補充說明在地性、關連性及未來性之定義，另針對蒐集項

目敘明基本與選擇性項目，以及其對應之分析與應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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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議題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涉及運輸之規劃方式。 

結論： 

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於運輸面向並非對投入大規模交通建設，

係以改善鄉村交通運輸課題為主，包含公共通行與安全性、

緊急救護與防災等需求。 

二、請本署委託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之規劃團隊補充

公共運輸適合需求反應式之條件。 

子議三、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涉及景觀之規劃方式。 

結論： 

一、針對景觀面向，本署刻與相關部會聯繫，瞭解其政策或計畫，

如客委會之人文景觀規劃，後續將評估整合方式納入鄉村地

區整體規劃機制。 

二、另本署刻委託辦理生活地景空間單元指認及空間發展策略規

劃作業，後續將視研究成果供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劃參

考。 

陸、散會：下午 5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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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報告事項：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進

度─與會單位發言意見摘要（按發言順序） 

◎臺南市政府（書面意見） 

發包案在 7 月中旬已簽奉核准，到目前還沒上網公告。因為

經費墊付案尚未經議會同意，於簽辦發包過程中，配合主計單位

意見，須取得議會同意墊付公文，才可辦理上網公告。 

◎高雄市政府（書面意見） 

本市六龜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招標案本府已於 110 年 6

月 25日公告上網，7月 9日開標暨資格審查，訂於 8月 2日召開

評選會議，預計 110年 9月決標及簽約。 

◎新竹縣政府 

考量縣府無配合款及公所對該鄉較了解當地情形，經評估招

標作業由新豐鄉公所辦理，於 7月 23日公告上網，預定 8月 12

日辦理評選會議。 

◎屏東縣政府 

本縣係辦理三地門鄉及霧臺鄉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二鄉採一

案辦理，於 7月 20日完成評選會議，後續預定 8月完成決標及簽

約。另評估作業經費以補助款 660萬元為主，配合款則納為業務

費。 

◎臺東縣政府 

本縣將提前準備招標文件，預定 8月提縣務會議、10月議會

審議、11月公告上網及 12月完成決標及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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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討論事項 

議題一：高雄市美濃區、宜蘭縣壯圍鄉及雲林縣古坑鄉等 3 地區示

範計畫後續辦理事項─與會單位發言意見摘要（按發言順

序） 

◎宜蘭縣政府 

本縣有意願及同意配合辦理示範計畫相關工作事項。 

◎雲林縣政府 

本縣有意願及同意配合辦理示範計畫相關工作事項。 

◎高雄市政府（書面意見） 

有關貴署辦理本市美濃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案例規劃作

業，本府同意配合，已於 110 年 7 月 19 日高市府都發審字第

11033236800 號函函復，後續將配合於規劃期間成立工作圈、辦

理行政協商作業、參與工作會議等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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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討論事項 

議題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涉及產業、運輸及景觀之規劃方式 

子議題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涉及產業之規劃方式─與會單位發言

意見摘要（按發言順序） 

◎臺南市政府（書面意見） 

（一）會議資料 P16，採用「農情報告資料網」檢視農業生產情

形，該網站呈現以縣市為單位，似未有鄉鎮區資料，是否

有其他替代方式瞭解農業發展趨勢。 

（二）關於產業之規劃策略，如製造、商業或倉儲用地不足者，

可指認未來發展腹地，但須符合縣市國土計畫對於產業之

發展總量、區位或類型指導。以臺南市國土計畫為例，在

計畫裡已明確指認產業發展總量、區位。當縣市國土計畫

在某轄區無規劃相關產業用地需求，在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案盤點後，如確實有特色產業之發展需求時，可否超出國

土計畫總量，再提新增產業用地之需求?由於縣市國土計

畫擬訂過程中或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產業發展需求，都需

徵詢二級產業主管機關意見，鄉規如有新增產業用地，建

議可在產業主管機關同意前提下，於下次國土計畫通檢時

納入總量調整。(可調派其他區域或增加總量) 。 

（三）關於特色產業面積部分，可否比照當時全國新增產業用地

3311公頃方式，科學園區、未登記工廠等不計入總量，將

鄉規所產出的量不計入縣市國土計畫之新增產業發展總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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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針對會議中所提圖資，請問提供時程，另議程中提及應考量

都市計畫之使用分區，請教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是否需將都市計畫

納入規劃範疇。 

◎臺中市政府 

針對特色產業，如礦業及鹽業等產業是否應納入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考量，另議程中所提倉儲業之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代碼

有誤繕。 

子議題三、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涉及景觀之規劃方式─與會單位發言

意見摘要（按發言順序） 

◎臺中市政府 

有關蒐集項目建議藍帶系統增加濕地；綠帶系統增加學校。 

◎臺南市政府（書面意見） 

會議資料 P33(三)重要景觀空間，建築階段適度導入都市設計

審議機制，後續該如何執行及審議機關為何？對於非都案件送都

設會審查，恐有適法性問題。會議資料提及透過景觀設計，確保

與周邊環境融合，似會增加鄉村發展的難度或執行疑慮(如各別基

地建築是否需送景觀審查)，建議不要衍生其他審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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